
 

 

致：立法會 

環境事務委員會 

打擊非法棄置廢物小組委員會 

2010 年 4 月 13 日會議提交書面意見 

 

各位立法會議員： 

 

本會『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』為一個代表著整個泥運行業，1,600 個泥頭車司機利益的工會組

織，自 2006 年實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後，運往堆填區的建築廢物，已由 2005 年每天 6,560

公噸，減至 2008 年每天 2,660 公噸，數字似乎標榜環保署收費計劃成功，但背後因為法例漏

洞，承建商為逃避建築廢物每噸$100~$125 收費，將大量建築廢物運往鄉郊堆填，或出口到

鄰近地區，環境污染問題一直變本加厲。 

 

在整個泥運行業，泥頭車司機根本是代運者角色，每一車泥頭均是按承建商指示，運送到指

定地點傾倒，賺取每一車按路程運費，在早前一宗檢控個案，鄉郊非法棄置廢物，泥頭車司

機變成代罪羔羊，被定罪罰款 3,000 元，但已給泥運行業一個極端錯誤訊息，罰款變成承建

商營運成本。 

 

在 2009 年 10 月起本會多次要求約見，環保局副局長潘潔博士希望提交意見，以業內人身份

要求以運載紀錄票制度「DDF」，運載入帳票制度(CHIT)合併，任何鄉郊及私營工程堆填須要

得到環保署書面許可，用以管理全港建築地盤泥頭廢物運送，嚴格在源頭控制非法棄置廢物，

但意見一直石沉大海。 

 

今天見到政府有意加強規管，在私人土地上擺放建築廢料一事極表支持，但在同一地段棄置

的廢料，面積小於一百平方米，可獲豁免，此事本會極不認同，因為承建商會分別每次傾倒

面積小於一百平方米，亦等同製造法例漏洞，為非法棄置廢料找出更多借口。 

 

希望環保局不要再閉門造車，透過業界共同參與，解決非法傾倒的困局，及找出方案妥善推

動建築廢物循環再造，共同為打做香港藍天努力，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與本

會總幹事 陳三才 聯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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